
公開展覽說明會

日期：110年7月23日

變更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部分河道用地為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
合太平區環太東路銜接新平路
三段橋梁新建工程）案



壹

緒論



南北向廍仔溪流域劃分東西兩岸，由北
往南包含太原六號橋、坪林橋、欣豐橋、
溪洲橋、東平橋等作為連接兩岸通行之
橋梁。

3計畫緣起

太平區

 台中都會區發展較早之聚
落，屬人口密集區域。

 境內有許多河川，阻隔通
行往來。

其中，坪林橋與太原六號橋為該區重要
交通要道，現況兩側皆為廍子重劃區，
住宅大樓林立，近年來大量人口移入致
上下班尖峰時間車流量龐大。

然兩橋間距離1.4公里，經評估於坪林橋
與太原六號橋間再增設一跨河橋梁，可
排解該區域尖峰時段交通壅塞情形，達
車流分流之效益，提升交通服務品質。

欣豐橋

溪州橋
東平橋

坪林橋

1.4km

太原六號橋

本計畫
橋梁位置



4計畫位置與範圍

 位置

 範圍 計畫範圍西鄰祥順路一段，東鄰環太東路。

涉及臺中市太平區豐中段11地號部分土地，面積為0.20公頃。

位於「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東北側計畫範圍邊緣。

為「太平區環太東路銜接新平路三段橋梁新建工程」之實際工程範圍內 。

N



5太平區環太東路銜接新平路三段橋梁新建工程示意圖



6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7條：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列情事之
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
視實際情況迅行變更：

1.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2.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3.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4.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辦理公開展覽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辦理公開展覽30日。



7後續辦理程序

都市計畫書圖製作

公開
展覽

擬訂
計畫

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

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
修正書圖並報請內政部核定

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審
議

核
定
與
發
布
實
施

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

後
續
辦
理
程
序

110/07/20(二)起公開展覽30天
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
因COVID-19疫情，採視訊會議方式舉行，使用Cisco
Webex Meetings 視訊軟體
110/7/23(五)下午14:30 會議號: 1842 00 9148
視訊會議連結：
https://udtaichung.webex.com/meet/udmeet65201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
修正書圖報請內政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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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隸屬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本計畫變更範圍為河道用地

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示意圖

變更位置



10土地權屬

 變更範圍坐落太平區豐中段11地號。

 屬公有土地，管理單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縣市 臺中市

鄉鎮市區 太平區

地段 豐中段

地號 11

權屬 公有

所有權人 中華民國

管理者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局

謄本面積(公頃) 9.1644

使用面積(公頃) 0.2034



1 河道

11土地使用現況

2 住宅 3 住宅大樓

6 住宅大樓

4 雜林草地

5 河道

計畫範圍

 本計畫變更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單純，為廍子溪流域。

 範圍外主要為住宅使用，包含低矮樓層之既有住宅聚落及新建的社區大樓。



12交通道路系統現況

 本計畫所屬之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位於臺中市區東南側，與臺中市區往來密切，
區內主要幹道之架構亦多建構於與臺中市區往來聯通之路廊基礎。

 本計畫所屬之大平霧地
區都市計畫位於臺中市
區東南側。

 與臺中市區往來密切，
區內主要幹道之架構亦
多建構於與臺中市區往
來聯通之路廊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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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東北側計畫範圍邊緣

涉及太平區豐中段11地號部分土地

河道用地

(0.20公頃)

河道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20公頃)

依「太平區環太東路銜接

新平路三段橋梁新建工程」

之實際工程範圍。

為達分流太原六號橋及坪林橋車流之效益，並排解尖峰時段車輛壅塞之情形，爰配合
「太平區環太東路銜接新平路三段橋梁新建工程」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以利工程進行以
提升交通服務品質，並可串連周邊路網，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達到便捷城市之目標。



15變更後計畫內容

 變更為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面積0.20公頃



16實施進度與經費

用地取得

經費來源與實施進度

經費來源

本計畫變更範圍內土地為公有地，以撥用方式辦理。

由臺中市政府編列預算，目標年為民國113年。

土地使用分區 權屬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萬元） 主辦

單位撥
用

協議
價購

徵
收

工程費 合計

河道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公有 0.20 V 18,000 18,000
臺中市新
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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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方式



18意見表達方式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
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地
址、聯絡方式、建議事項、位置、
理由及地籍圖說等資料，向本府提
出意見，俾供規劃及都市計畫變更
參考。

 如對本案尚有任何意見，請以書面
郵寄或親自送達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或新建工程處。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科
(04-22289111#65217吳小姐)

新建工程處土木工程科
(04-22289111#33235洪先生)

 臺中市新建工程處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99號文心樓5樓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